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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俞可平俞可平俞可平：：：：依法治国必先依法治党依法治国必先依法治党依法治国必先依法治党依法治国必先依法治党 

 中共中央最近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这是依法治党的一

个重大举措。邓小平同志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说过，“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

保障”。据此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依法治党，也很难依法治国。因为中国共产党

是掌握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核心权力的唯一执政党，党的领导干部是公共权力的掌

握者。治国必先治党，依法治国必先依法治党。 

 

  依法治党，就是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和党的法规来规范党组织和党员的行为，通过党的

各项具体制度来保证国家的宪法和党章成为党组织和党员的最高行为准则。邓小平同志明确

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根据这一论断，“依法

治党”的“法”可以界定为两大类，一类即是国家的法律，首先是国家的宪法，另一类即是党

的规章制度，首先是党章。 

 

  依法治党，首先就是依照宪法和党章治理党内事务和规范党政关系。国家的法律和党内

的法规，从根本上说应当是统一的。党规党法不仅用来规范党自身的内部行为，更是为了保

障国法得到切实的执行。按照依法治党的要求，在处理政务和党务的过程中，党的各种政策

和文件，党员领导干部的指示和讲话，相对于国法和党法而言，处于次要的地位，它们本身

也不得有悖于国法和党法。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

展的正确目标。依法治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实现上述三者统一的重要关键。党

的领导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有利于人民民主的领导，不按照法律和党章，党的领导和管理

就会失去准则。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党，使党的执政方式和管理方式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

需要，恰恰是党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巩固领导地位的基本途径。 

 

  依法治党有利于增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法律意识，促使他们更加自觉地依法办

事，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起模范带头作用。法治国家首先要有法治意识，作为当

代中国的政治领导核心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法治意识尤其重要。从处理党内事务开始

培养党员和党组织的法治意识，对他们依法处理国家事务有着直接的意义。 

 

  依法治党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改革开放后，我们开始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

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竞争经济，也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引入使我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

根本性变化，它促使整个政治上层建筑或迟或早发生相应的变化。党和国家对社会经济事务

的管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主要依靠命令的和行政的手段，而必须依靠法律的和经济的手段。

因此，党的执政方式由命令的手段转变为法律的手段，直接关系到党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 

依法治党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是党的十六大确立的我国社会的长远战略目标。政治文明即是人类政治的进步状态，其实质

性的内容就是民主与法治。党不仅是政治文明的领导者和建设者，也应当是民主和法治的表

率。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已经成为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现实途径。通过依法治党

带动依法治国，也应当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途径。 

 

  依法治党也有利于推进党内民主。党的十六大把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

主作为推进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战略路线，十七届四中全会对发展党内民主又做出了重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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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国内外政治发展的经验证明，民主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法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

主政治。国家的民主如此，党内的民主也同样如此。如果说，没有依法治国就不可能有国家

的民主，那么可以说，没有依法治党就难有真正的党内民主。 

 

  依法治党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也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治理模式。依法治党是

实现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长远目标的不可或缺的基础环节。因此，确立依

法治党的理念和目标，需要我们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建立和健全相关的制度和机

制，努力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依法治党是一种治理模式的转变，它对我们

的执政方式和政治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会形成不少新的挑战。要实现依法治党，

就要做到以下几点要求。 

 

  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自己必须带头遵守法律，带头维护法律的权威。党领导政府和人

民进行立法和执法，如果党组织自己不带头遵守法律，那么，国家的法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

权威。宪法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体现了党的根本主张。党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带头维

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实际上就是维护自己的执政权威，增强自身的执政合法性。 

 

  各级党组织必须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

求。党带头遵守法律的一个前提，就是党组织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必须在国家法律

规定的框架内活动。法治的本质特征之一，即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超越法律之上，都必

须受法律的节制，执政党也不例外。如果党组织可以在法律框架之外活动，那么，即使再强

调依法治国，我们至多可以有法制，但不会有法治。 

 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国家法律对各种政治主体的基本制约，就是要求

任何其他政治组织的规章制度和政策规定，都必须服从于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因此，各

级党组织应当以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为准则，要以符合和遵守国家法律为前提，来制定和审视

各种党的各种政策、文件、指示、规定和决议。在党组织的政策规定与国家的法律不相符合

时，必须使党的政策规定服从于国家的法律，坚决按照法律的要求纠正不合法的各种党的政

策文件。 

 

  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和党章的要求处理党组织与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的关系。合理的

权力分工是国家权力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根据我国的政治安排，党组织主要通过“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来发挥领导作用，而不能直接取代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去行使立法、行政

和司法职能。以党代政，包揽一切，只会削弱党的领导，损害党的执政能力。 

 

  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都要严格遵守党的法规。党内法规是党员和党组织的

行为规范，党章是党内生活的最高准则。党的各种法规代表了全党的意志，体现了党的执政

经验，是实现党的最高宗旨的规程。党章和党内法规也反映了党的执政要求，凝聚了党对执

政规律的认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互为补充，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对于党员来说，遵守

党章和党的其他法规，既是政治义务，也是法治精神在党内生活中的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

模范遵守党章和党内法规，自觉维护党章和党内法规的权威，坚决抵制各种违犯党章和党内

法规的错误言行。 

 

  要下决心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文山会海”现象。会议、文件、政策、讲话、批示、指示、

决议等是政务管理和党务管理的必要手段。但是，如果过分依靠会议、文件和领导的讲话，

形成“文山会海”，那就会大大削弱党的执政能力和管理能力，增大党管理政务和党务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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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是，依政策、会议和讲话来管理政务和党务，归根结底是一种人治，而不是法治。

这与党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要努力完善国家的法律和党的法规。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党，首先要求法律法规的完备。

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或法律法规的内容不合理，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党就不会有理想的

效果。因此，要特别重视党和国家的法规制定工作，一定要确立一整套科学的、民主的立法

和决策程序，确保每一部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成为“良法”，即最大限度地体现民意和正义。

要善于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不仅在国家立法活动中，在党内法规制定中也应当全

面推行行之有效的公示制度、听证制度、评估制度和责任制度。使党的各种法规既充分反映

党心民心，代表绝大多数党员的意愿，又充分体现实际的需要，顺应时代的潮流；既包含党

的根本宗旨，又具备现实的可行性；既从根本上与国家的法律相一致，又突出党务管理的特

殊要求。 

 

  要加强党员的法治教育，增强党员的法治意识，培养党员的法治精神。在党校教学、党

员培训、干部考核、理论宣传中，要突出法治精神，使国法党法教育成为党员教育的基本内

容之一，将法治素养成为考核党员和党员干部是否合格的一个基本指标。党员特别是党的领

导干部要带头学法、知法、守法，养成依法办事的行为方式。要带头尊重国法党法，带头做

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党章面前人人平等。要牢固确立在国家事务中“宪法至上”和在党

内事务中“党章至上”的观念，坚决破除“党大还是法大”、“权大还是法大”的谜思，努力在全

党范围内营造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 


